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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95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3 月 7 日 

    討論事項（一） 

內政部擬具「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草案，經吳政務委員澤成

會同羅政務委員秉成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函以，依行政院 112 年 8 月 17 日第 3867 次會議

指示略以，請本部會同交通部加速研議「行人交通安全

設施條例」，明文規範各級政府權責，每年公布績效指標

列入評比，讓各級政府都能落實道安改善工作，本部爰

擬具「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吳政務委員澤成會同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內

政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國發會及本院主計總處

等相關機關代表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明定立法目的、用詞定義、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草

案第 1條至第 3條) 

    (二)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擬訂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推動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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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分年分期建設計畫。(草案第 4條、第 5條) 

    (三)明定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之增設、拓寬或改善、障礙排

除作業，並規定行人交通安全設施之改善、行人友善區

之公告設置、規劃及民眾溝通。(草案第 6條至第 9條) 

    (四)明定年度改善計畫績效考評、公布及獎懲機制；考評績

效不佳者，得減列相關道路交通改善計畫之補助額度。

(草案第 10 條) 

    (五)明定妨礙行人通行固定設施、設備之排除方式；騎樓與

無遮簷人行道擅自改建或妨礙行人通行者，未依期限

完成改善之罰則。(草案第 11 條及第 12 條) 

    (六)明定授權訂定施行細則及施行日期。(草案第 13 條及

第 14 條) 

四、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

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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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草案總說明 
伴隨著經濟發展，所得提高，機車與汽車之數量也不斷地增加，解決

塞車及行車便利成為交通規劃之首要課題。人與車之權衡下，行人之安全

保障也逐漸受到壓縮；而在人車發生之交通意外事故中，行人卻是最容易

受到傷害。加之近年來，兒童學生、高齡銀髮、無障礙之通行權益普遍受

到重視，有必要就提升行人交通安全重新予以檢視與強化，達到道路上以

人為本、車與人相容共享、安全便利之目標。 

經參考事故發生原因與民間、團體之意見，影響行人交通安全主要問

題包括路口對人行道之規劃配置（點）、人行道破損與人行動線之不連續

或障礙物充斥（線）及缺少區域型步行環境（面）等，需要加速包括人行

道、行人穿越道等行人交通安全設施之新闢與改善、影響人行障礙物之排

除，以完善通學、就醫、洽公等生活機能所需之人行安全串聯路網。 

為強化與提升行人行之安全，行政院已在一百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通過「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依照現在面臨之問題，分成工程、

教育、監理及執法四大面向予以解決，並結合跨部會與地方政府力量共同

完善行人通行環境。復於同年八月十七日通過「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

（二○二三–二○二七）」，責由內政部會同交通部加速研議「行人交通安

全設施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藉由明文規範各級政府權責，每年公布

績效指標列入評比等，督促各級政府落實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工作，提

供民眾平整、順暢、安全之行人通行環境。 

解決策略將由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擬訂計畫逐年編列預算改善，並

優先納入都市計畫區域內一定寬度以上道路新闢人行道及行人密集場所

周邊之行人友善區之工程改善，另針對固定障礙物排除，亦得納入工程一

併改善或責請改善、拆遷，並針對不配合者處以行政罰。依據道路交通安

全基本法第一條及第二條規定，政府應建立以人為本之安全用路環境以

達道路交通事故零死亡願景。本條例以建設、改善及維護行人交通安全設

施，提供行人無障礙連續通行路徑為改善重點，以二○三○年行人事故減

少百分之五十，二○五○年行人交通事故零死亡為政策目標，爰擬具本條

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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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條例之用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本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三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推動計畫。（草案第四條）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擬訂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及對都

市計畫內一定寬度以上道路未設人行道者擬訂分年分期建設計畫。

（草案第五條） 

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應辦理

步行環境調查。（草案第六條） 

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行人友善區之公告設置、規劃及民眾溝通。

（草案第七條） 

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有妨礙行人通行固定設施、設備之排除

方式，及主管機關協助辦理事項。（草案第八條） 

九、建築物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地平面未與鄰接地平面齊平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路段統一重修及就擅自改建者之處理機制。

（草案第九條） 

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執行成效之年

度績效考評、公布及考評績效不佳者之處理。（草案第十條） 

十一、未依本條例規定期限辦理之罰則。（草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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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建設、改善及維護行人交通

安全設施，建立以人為本、行人動線連

續性及無障礙用路環境，特制定本條

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解決行人動線不連續及安全不足

等問題，依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第

二條及第十一條意旨，以積極建設、

改善及維護行人交通安全設施，建

立以人為本、行人動線連續性及無

障礙之用路環境，爰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指人行道、行

人穿越道、引導行人行進、防護行

人安全、提醒行人注意及具無障

礙功能之設施、設備。 

二、行人友善區：指經公告設置，提供

行人動線連續之無障礙步行環

境，並管制車輛使用行為之區域。 

一、本條例之用詞定義。 

二、第一款所定行人交通安全設施之人

行道可依現地環境施作實體分隔型

或標線型。至有關設施、設備項目，

將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三、第二款明定行人友善區之定義，以優

先設置或改善步行環境，建構安全、

無障礙連續步行之街廓空間，其改

善內容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條例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行人交通安全設

施推動計畫，並至少每四年檢討修正

一次。 

前項推動計畫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願景目標。 

二、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政策。 

三、行人交通安全設施必要改善項目。 

四、計畫績效指標。 

五、計畫經費。 

六、計畫效益。 

七、管考措施。 

一、為綜合性、長期性施政大綱，提出重

點改善項目及擬定改善策略，設定

績效指標，由內政部整合其他部會

資源，提出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推動

計畫，以利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擬訂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

畫，爰定明第一項。 

二、第一項所定計畫應提出改善政策、必

需改善項目，設定績效指標等，爰於

第二項定明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推動

計畫應包含之項目。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

前條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推動計畫，擬

訂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並每

年公布執行情形。 

前項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

一、第一項明定直轄市政府、縣（市）主

管機關應依循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推

動計畫，擬訂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

善計畫，並定期評估相關執行結果，

每年定期公布執行情形，以利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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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之增設、拓

寬或改善。 

二、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障礙之排除。 

三、行人交通安全設施之改善。 

四、行人友善區之公告設置及實施。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對都

市計畫區域內一定寬度以上道路未設

人行道者，擬訂分年分期建設計畫，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優先實施改善，

並至少每四年檢討修正一次。 

瞭解監督。 

二、影響行人交通安全主要問題包括路

口危機（點）、人行道品質不佳與障

礙物充斥（線）及缺少區域型步行環

境（面）等，主要須解決課題包含人

行道、行人穿越道等行人交通安全

設施之新闢與改善，及影響人行障

礙物之排除等，應納入行人交通安

全設施改善計畫執行，爰定明於第

二項。 

三、為加速人行道建設，第三項規定都市

計畫區域內一定寬度以上道路未設

人行道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擬訂分年分期建設計畫，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優先實施改善。

至有關一定寬度道路之數值、報核

程序、每年最少改善長度及績效指

標項目等，另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

之。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

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應辦理

步行環境調查，擬定優先順序辦理改

善。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步

行環境調查，擬定優先順序，逐年編

列預算，改善行人交通安全設施，爰

為本條規定。 

二、依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第十一條規

定：「各級政府為建立以人為本之安

全用路環境，應完備道路之交通設

施、道路設計規範……」，查內政部

所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第五條、第七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

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第六章及第十四章，對於人行道及

無障礙設施已有詳細規定。另查公

路法第五十八條第四項規定略以，

人行道設計標準應準用市區道路條

例相關標準。是前開步行環境調查

之工程準則，應依上開規定辦理。 

三、另步行環境調查應辦理事項，於本條

例施行細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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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

醫療院所、學校、機關、大眾運輸場站

等行人密集場所周邊，公告指定範圍

為行人友善區，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後，逐年辦理改善。 

新市鎮開發、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整體開發新闢地區，應規劃施作行人

友善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行

人友善區前，應舉辦說明會聽取當地

居民意見。 

行人友善區應提供行人動線連續

之無障礙步行環境，並管制車輛使用

行為，區內道路除設置人行道外，得採

取速限標誌或標線、降速措施、時段性

行人徒步區、行人優先區，或其他方式

提供步行環境。 

一、為貫徹本條例立法目的，第一項定明

醫療院所、學校、機關、大眾運輸場

站等行人密集場所周邊範圍，公告

為行人友善區，逐年辦理改善。另依

第三項規定，公告行人友善區前應

聽取當地居民意見。 

二、第二項定明新市鎮開發、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整體開發等，應於開發工

程施作即依本條例規範一併整體規

劃設計，爰要求應即依現行設計規

範施作，但因屬新開發地區，故免依

第一項辦理公告程序及依第三項舉

辦說明會。 

三、另避免行人友善區公告後，工程執行

產生窒礙，爰於第三項規定公告行

人友善區前，應舉辦說明會聽取當

地居民意見。 

四、為有效提供行人動線連續之無障礙

步行環境，爰於第四項定明行人友

善區應實施改善工程項目及管制措

施。本項所稱降速措施同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十二章交通

寧靜區之相關規定；行人徒步區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條第二

款規定辦理；行人優先區指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劃定，以行人

步行優先，禁止按鳴喇叭及限制行

車速率，並設置專用標誌及車輛降

速設施之路段，相關規定將於本條

例施行細則定之。 

五、至有關第一項行人友善區公告及第

三項說明會程序，另於本條例施行

細則定之。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有

妨礙行人通行之固定設施、設備，應以

書面通知該管管理機關（構）、所有權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於規定期限完成

該設施、設備之改善、遷移或拆除。 

一、查道路上非固定式之可移動障礙物，

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

二條及第八十二條之一或廢棄物清

理法排除；屬擅自建築之非屬道路、

附屬工程及附設設施者，可依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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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固定設施、設備屬於原同意

設置之公用事業設施、設備，主管機關

應協助規劃適合之方式或地點，辦理

設施、設備之改善、遷移或拆除。 

第一項期限，不得少於三個月。 

道路條例第十六條規定勒令拆除；

擅自使用公路用地者，依公路法第

七十二條第一項限期回復原狀，或

直轄市、縣（市）依有關道路管理、

道路挖掘管理等地方自治法規處

理，是除上述情形外，於經同意設置

之電力配電箱、電信交接箱等固定

設施、設備，如經主管機關查有妨害

行人通行，仍有處理必要，爰於第一

項定明應書面通知及限期完成該設

施、設備之改善、遷移或拆除。 

二、公用事業之電力配電箱、電信交接

箱、郵筒、消防栓、瓦斯加壓控制閥

箱等早年原同意設置，經檢視有妨

礙行人通行事實者，參照公路法第

三十條之一第八項規定以公路主管

機關基於修建或改善公路工程需

要，需將公路用地範圍內原有管線

或其他公共設施遷移時，應協調使

用人擇定遷移位置。爰於第二項規

定主管機關應協助規劃適合之方式

或地點，辦理設施、設備之改善、遷

移或拆除。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之期限不得少於

三個月，係考量如電力變電箱、電信

交接箱等，需協調遷移及停電、停話

等事宜，參照市區道路條例第十一

條第三項規定，期限不得少於三個

月，以利預算籌編及工程施作。 

第九條 建築物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地

平面，未與鄰接地平面齊平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路段統一

重修。 

前項地平面，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統一重修後，因擅自改建致

不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或

妨礙行人通行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該建築物所有權

一、鑑於實務上另有建築物騎樓及無遮

簷人行道地平面，未與鄰接地平面

齊平，致妨礙行人通行，故為貫徹本

條例以人為本、行人動線連續性及

無障礙用路環境意旨，爰於第一項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

定路段統一重修。 

二、參照市區道路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擅

自改建限期改善之規定，於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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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限期於二個月內

改善。 

定明統一重修後之地平面如有擅自

改建致不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標準或妨礙行人通行者，其相關

之處理規定。 

三、至參酌公路法第五十八條第四項規

定略以，人行道設置標準應準用市

區道路條例相關標準。是第二項規

定於公路與市區道路，皆可適用市

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規定，

併予敘明。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交通部每

年考評及公布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之執

行成效。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年度

考評績效不佳者，中央主管機關及交

通部得減列相關道路交通改善計畫之

補助額度。 

一、為督促地方政府落實行人交通安全

設施改善計畫，爰於第一項定明中

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交通部每年考評

及公布該計畫執行成效。 

二、另對於考評績效不佳之地方政府，參

照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中央政

府各機關辦理之管考結果，應於年

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在該機關網站公

布，並得作為增加或減少對各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以後年度計畫型

補助款補助額度之參據。」爰於第二

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及交通部得減

列相關道路交通改善計畫之補助額

度，俾敦促其妥善執行。 

第十一條 未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期限

完成改善、遷移或拆除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該管管理機關

（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參照市區道路條例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有關擅自建築之規定，定明未

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期限完成改善、遷

移或拆除者之處罰。 

第十二條 未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期限

完成改善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處該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參照市區道路條例第九條第三項及第三

十三條之一有關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地

平面擅自改建造成障礙之規定，定明未

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期限完成改善者之

處罰。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訂定本

條例施行細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200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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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 

考量本條例所定行人交通安全設施事項

之推動，需時準備以資因應，爰定明本條

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